




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向甲方出具评审报告和完成归档 。

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服务工作

(1) 评审方

1.服务地点： 郑州市

2.服务期限： 自2026年 7月 1 日起至2027年 6月 30 日止 。

3.乙方应严格按照《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 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

指南)的通知》《郑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指引(试行)》

等文件要求开展郑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评审工作，

具体如下：

式

乙方应按照国家和本省、 市的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和技术规范等要

求，对项目组织评审，并向甲方出具项目评审情况报告。 评审期间，

乙方应组织专家对材料进行技术评审， 可采用专家评审会或其他经市

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认可的方式进行。

(2)评审流程

A.组建评审工作小组

乙方接受委托后， 应组建评审工作小组， 至少包括1名项目负责

人、 2名技术审核人、 2名工作人员， 并于10个工作日内编制工作方

案，报甲方同意后按工作方案实施。

B.对报告进行初审

评审工作小组负责对调查报告的完整性、 呈报内容规范性、是否

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等进行形式审查和技术初审。对于发现不属于评审

范围、 报告质量低下、 内容不完整等问题的，不予通过初审，初审结

论应及时告知申请人。 评审工作小组自接到报告评审申请之日起，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出具报告受理单， 明确报告是否正式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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